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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9/2021_2022__E5_90_89_E

6_9E_972009_c57_549425.htm 各市（州）人事局、长白山管委

会劳动人事局，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驻省中直单位

人事（干部）处：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有关部委文

件精神，为做好2009年度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

、上半年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考务

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时间及方式： 一、

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上半年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

术资格（水平）考试实行网上报名、现场确认、网上交费、

网上打印准考证。 （一）网上报名时间：2009年3月2日至12

日。 考生可直接登陆省职考办网站（www.jlzkb.com）“网上

报名”栏目报名。网上报名时须注意下列事项： 1．选择考

区。考生按属地原则选择考区，省（中）直驻长春市单位的

考生应选择“省（中）直考区”.无上级主管部门的单位的考

生可选择“省（中）直考区”，也可选择“长春市考区”.长

白山管委会及省（中）直驻其他市（州）单位就近选择考区

；各市（州）考生可以根据本人所在市（州）选择相应考区

。 2．选择考试。认真阅读有关文件，了解有关政策规定和

注意事项等内容，然后根据需要选择报考类别、级别、专业

、科目进行报名。 3．填报信息。考生按网上提示要求，如

实、准确填写报考信息，填报错误或提供虚假信息，由考生

本人负责。在打印报名表前，考生应认真检查核对本人填报

的信息，并可以修改。报名表打印后报考信息不能做任何修

改。 4．上传相片。网上已有照片的考生不再上传照片。网



上无照片的考生须上传近期6个月以内的免冠正面证件数码照

片（120×160像素，相当于2寸照片，格式为jpg，不大于20K

），考生上传的照片必须使用网上报名流程中提供的照片处

理软件处理后再上传，以保证照片格式的正确。上传后的照

片必须清晰并反映本人特征，照片质量不合格的，考生须重

新上传。 5．打印资格考试报名表。考生按网上提示打印相

关的《考试报名表》，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本人签名。 （二

）现场确认时间、地点： 现场确认时间：2009年3月2日至13

日（省直报名点周六周日不休息）。 网上报名后，考生务必

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所选择的省（中）直或各市（州）人事职

称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现场，进行报考资格审查确认。 选择

省（中）直考区报名的考生，统一到吉林省职称考试工作办

公室3楼报名大厅进行资格审查确认。地点：长春市南关区南

环城路1958号 选择各市（州）考区报名的考生，现场报考资

格审查确认由当地人事职考部门负责，地点由当地另行通知

。 现场确认时须提交下列材料： 1．单位审核并加盖公章的

《资格考试报名表》； 2．按照报名条件要求，所有考生（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除外）均须提交毕业证书和相关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原件； 3．身份证复印件1张（贴在报名表

背面）. 4．近期6个月内同一底片一寸彩色免冠照片2张（贴

在身份证复印件上）。 （三）网上缴费时间：2009年3月2日

至15日。 经现场资格审查合格的考生，即可按网上提示自行

在网上缴费。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现场确认或网上缴费

，视为自动放弃。网上缴费后概不退费。 本次考试不设补报

名，请考生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报名手续。 各项考试

收费标准如下： 考试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备注报名费考务



费一、二级注册建筑师13元/人客观题考试每人每科60元；作

图题考试每人每科120元。《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厅关于调整

注册建筑师和注册结构工程师考试、注册收费标准的通知》

（计委价格[2000]299号）和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调整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复函》（吉价收函[2001]52号）

各市（州）人事职考部门留用报名费13元/人计算机技术与软

件10元/人每人每科60元。《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计

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和水平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

价格[2003]2148号）和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计算机软件

专业技术资格和水平考试收费标准的复函》（吉省价收

函[2001]23号）各市（州）人事职考部门留用报名费10元/人 

（五）准考证打印 各项考试考前一周内，考生可登陆省职考

办网站“准考证打印”栏目，用A4纸自行从网上下载打印准

考证。考生须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的考生须知，按准考证上规

定的时间、地点，持本人准考证、正式有效身份证（军官证

、护照）参加考试。 二、考试时间及科目考试类别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及内容备注一级注册建筑师5月9日上午8：0011：30 

建筑设计带“*”号的5个作图题考试科目的考生于考试前30

分钟进入考场作准备。考生应携带无声、无编程功能的计算

器、三角板一套、丁字尺、建筑模板、绘图笔（墨线制图）

、铅笔、橡皮、刀片（刮图用）、订书器、比例尺、圆规、

图钉及胶带纸。作图题目草图纸为A2草图纸，统一配发。按

每科每位考生4张准备，根据考生实际需要下发，考后收回。

下午1：303：30 建筑经济、施工与设计业务管理下午4：006

：00 设计前期与场地设计5月10日上午8：0011：30 * 场地设计

（作图题）下午1：305：30 建筑结构5月11日上午8：0010：30



建筑材料与构造下午12：306：30 * 建筑方案设计（作图题）5

月12日上午08：0010：30 建筑物理与建筑设备下午12：306

：30 * 建筑技术设计（作图题）二级注册建筑师5月9日上午8

：0011：30 * 建筑构造与详图（作图题）下午1：304：30 法律

、法规、经济与施工5月10日上午8：0011：30 建筑结构与设

备下午12：306：30 * 场地与建筑设计（作图题）计算机技术

与软件5月23日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上午9：00-11：30 综

合知识下午1：30-3：00 案例分析3：20-5：20 论文考试大纲

和教材见：考生可携带2B铅笔、橡皮、黑色钢笔或签字笔。

系统分析师中级软件设计师上午9：00-11：30基础知识下午2

：00-4：30应用技术网络工程师软件评测师信息系统监理师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数据库系统工程师初级程序员网络

管理员信息处理技术员上午9：00-11：30基础知识下午1

：00-15：30应用技术（A卷）17：3020：00应用技术（B卷）5

月24日上午9：00-11：30应用技术（C卷） 三、报考条件考试

类别所学专业或职称学位或学历专业工作年限最迟毕业时间

一级注册建筑师建筑学、建筑设计建筑学硕士以上学历2

年2007年建筑学学士3年2006年本科五年制工学学士或毕业5

年2004年本科四年制工学学士或毕业7年2002年专科三年制毕

业9年2000年专科二年制毕业10年1999年城市规划、城乡规划

、建筑工程、房屋建筑工程、风景园林、建筑装饰技术、环

境艺术工学博士毕业2年2007年工学硕士或研究生班毕业6

年2003年本科五年制工学学士或毕业7年2002年本科四年制工

学学士或毕业8年2001年专科三年制毕业10年1999年专科二年

制毕业11年1998年其他工科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7年2002年

本科五年制工学学士或毕业8年2001年本科四年制工学学士或



毕业9年2000年一、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其考试成绩无

效，国家不予登记注册。二、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首次

报考人员需满足下列条件：1、专业、学历及工作时间按上述

要求执行；2、不具备上述规定学历人员，应从事工程设计工

作满15年，且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1）作为项目负责人或

专业负责人，完成民用建筑设计三级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

设计，其中二级以上项目不少于一项。（2） 作为项目负责

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其他类型建筑设计中型及以上项目四

项全过程设计，其中大型或特种建筑项目不少于一项。说明

：“民用建筑设计”、“其它类型建筑设计”等级的划分参

见国家物价局、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

标准的通知》（[1992]价费字375号）及《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1992年修订本）》中的工程等级划分。3、职业实践要求：

按照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标准，申请报名考试人员应完

成不少于700个单元的职业实践训练。报考人员应提供本人的

《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登记手册》，以供审查。三、根

据国家人事部、建设部《关于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成绩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厅发[2008]31号），一级注册建筑师

执业资格考试成绩的有效期由原5年调整为8年。2004年至2007

年各年度各科目考试成绩的有效期分别延长到8个考试年度。

自2008年起，符合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的人员

，在连续的8个考试年度内，参加本级别资格全部科目考试并

合格，方可获得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证书。二级注册建筑师

建筑学本科（含以上）毕业2年2007年相近专业本科（含以上

）毕业3年2006年建筑学（建筑设计）大专毕业3年2006年相近

专业大专毕业4年2005年建筑学（建筑设计技术）四年制中专



（含高中起点三年制，不含职业中专）毕业5年2004年三年制

中专（含高中起点二年制，不含职业中专）毕业7年2002年三

年制成人中专（不含职业中专）毕业8年2001年相近专业四年

制中专（含高中起点三年制，不含职业中专）毕业8年2001年

三年制中专（含高中起点二年制，不含职业中专）毕业10

年1999年三年制成人中专（不含职业中专）毕业10年1999年一

、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其考试成绩无效，国家不予登

记注册。二、“相近专业”：本科及以上为城市规划、建筑

工程、环境艺术；大专为城乡规划、风景园林、建筑装饰技

术、房屋建筑工程、环境艺术；中专为建筑装饰、城镇规划

、工业与民用建筑、村镇建设。三、二级注册建筑师首次报

考人员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1、专业、学历及工作时间按上

述要求执行；2、具有助理建筑师、助理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

职称，并从事建筑设计或相关业务3年（含3年）以上人员。3

、不具备上述规定学历人员，应从事工程设计工作满13年，

且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1）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

，完成民用建筑设计四级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其中

三级以上项目不少于一项。（2）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

人，完成其他类型建筑设计小型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

，其中中型项目不少于一项。四、根据国家人事部、建设部

《关于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成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人厅发[2008]31号），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考试成绩的有

效期由原2年调整为4年。2007年度各科目考试成绩的有效期

分别延长到4个考试年度。自2008年起，符合二级注册建筑师

资格考试报名条件的人员，在连续的4个考试年度内，参加本

级别资格全部科目考试并合格，方可获得二级注册建筑师资



格证书。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不限不限不限 四、考试相关政策

及事项 根据国家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

为处理规定》（人事部令第3号），凡不具备规定学历，或弄

虚作假提供假学历、假证明、假证件等，以及在人事职称考

试部门组织的各类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替考、手机作弊等严

重违纪违规在停考期内的，不得报名参加考试，否则后果自

负。 五、考试教材征订及考前培训 （一）2009年度全国一、

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使用的规范、标准及部门规章见《

关于调整注册建筑师考试书目内容的通知》(注建〔2004〕6

号)。 （二）计算机技术与软件考试的考前培训、教材征订请

与省信息产业厅联系，电话：0431-84696790。 六、成绩发布

及证书颁发 省职考办网站发布成绩查询和证书发放通知。考

试成绩一般在考后2个月左右发布，证书一般在考后3个月左

右开始下发。考试合格者，由本人持准考证、身份证到报考

机构领取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证书。选择省

（中）直考区报名的，到省职考办3楼报名大厅领取；选择各

市（州）考区报名的，按当地人事职考部门通知的时间和地

点领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